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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孟津县人民
法院一简易法庭审理了一起因
拒不执行已生效判决、裁定的
案件，家住孟津的被告人刘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

2011年2月，被告人刘某
在骑摩托车上班途中，与闫某
驾驶的电动车相撞，闫某受伤，
其电动车也损坏。

孟津县交警大队对此事故
的认定结果为：刘某负全责，闫
某不负事故责任。但是因交警
部门对此事调解未果，闫某向
孟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刘某对其身体伤害、财产损
害等进行赔偿。

2011年8月，孟津县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判处刘某于判决
书生效后5日内赔偿闫某1.6万
余元。刘某当庭对闫某要求赔偿
的某项医疗费提出异议，但并未
提供相关证据，也未在规定之日
内提起上诉，判决书在规定日期
后自动生效。

判决书生效后，刘某没有履
行判决，闫某只好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
中，刘某前往洛阳打工，玩起了

“失踪”。
2012年6月，孟津县法院

执行局终于找到刘某，但他拒
不缴纳执行款，于是法院对他
进行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
而，刘某抱着侥幸心理拒不履
行判决，仍然没有缴纳执行款。

之后，法院以刘某涉嫌拒
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将其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13年9月，公安机关在
立案侦查中对刘某处以5日刑
事拘留的惩罚。直到此时，刘某

才认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很快
缴纳了执行款。

在近日的庭审现场，刘某
认罪态度较好，多次表达后悔
之意。他说，在事故发生后，他
最初想私下调解此事，可闫某
提出的赔偿金额太高，因此调
解没有成功。之后，他认为闫某
通过私人关系导致他丢了工
作，他一直不服气。“法院判决
赔偿闫某，其实我有赔付能力，
但就是为了赌一口气，没想到
事情最终发展到这种地步。”刘
某悔恨万分地说。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李
延武

栾川县25岁的汪某从
他人遗忘在ATM机内的
银行卡上取走1.4万元，从
而招来牢狱之灾。

2012 年 7 月 26 日 23
时许，汪某到栾川县君山
路一家银行取钱，发现
ATM机内有别人取款后
遗忘的信用卡，而且该信
用卡还处于操作界面，他
顿生邪念。

汪某分7次，每次2000
元，从该卡上取走现金1.4
万元，并将该信用卡带走。
之后，汪某将部分现金用于
偿还欠款，余钱被他挥霍一
空，信用卡也被他扔进一垃
圾桶里。

次日，受害人张某发现

自己取款后将银行卡遗忘
并被他人盗取1.4万元后，
立即到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很快锁定汪
某为犯罪嫌疑人，抓捕时发
现他已潜逃。2013年 5月
24日，公安机关发布网上
追逃汪某的信息。两天后，
汪某被上海警方抓获，并被
押回栾川。他的家人赔偿了
受害人的损失。

栾川县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人汪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信用
卡取款并占为己有，且数额
较大，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
骗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鉴于汪某在庭审中认罪
态度较好，且已赔偿受害人
损失，可酌情从轻判决，遂
依法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
处罚金2万元。

他人取钱忘拔卡
小伙贪财被拘役

法院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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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者拒不履行判决，被司法拘留15日后又被刑拘、判刑——

为赌一口气 赔了夫人又折兵


